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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明星广告代言纳入公法调整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   黄金荣  
 

  无可否认，目前我国全民法治意识正在迅速增强。但另一方面问题是，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

各种思潮涌动，对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冲击，各种违法犯罪(尤其青少年违法犯罪)
现象也在迅速增加，加之中国在历史上缺少法治的传统，在社会转型期间暴露出公民法商的种种

缺陷表明：提高公民法商已经势在必行！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商和智商、情商一样重要。

每一个公民在充分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  
  因此，高法商的公民正是现代法治社会所需的“基本细胞”，普及法商概念有助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尤其是那些掌握大量社会资源，对社会公众有深刻示范效应的明星群体，提高自

身的法商更显得重要。从葛优到窦唯案件本身来看，明星自身(包括为明星服务的经纪人或者公司)
无论是对法商的态度还是法商水平还处于低级阶段。在道德自律和依法办事的问题上，明星们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近些年来，由明星代言的广告涉嫌虚假宣传的事件屡有发生，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屡屡为此而

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有理由对明星们的行为感到愤怒。最近曝光的葛优向北京警方退

还从亿霖木业收取的代言费事件更是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极大关注。受明星效应鼓舞的众多

大小投资者最后血本无归、损失惨重。更让公众感到震惊的一个事实是，葛优在整个事件中几乎

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亿霖传销案集中体现了当前我国以明星为代表的公众人物群体“法商”的缺失。我们一般认

为，法商应当包括四个层次：第一，法律认知———是对一些法律常识的认识，而不是能背多少

法律条文；第二，法律评价———是个体对法律的个性化的主观评价，而不是站在法学家立场上

对法律的评价；第三，法律行为———是个体在其主观意识指导下的个体法律行为，而不是法律

规定应该或不应该的行为；第四，法律意识———指个体对善恶、公平、正义的看法。  
  造成公众人物法商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公众人物自身缺乏自律之外，法制的不完

善也给部分公众人物打法律“擦边球”提供了机会。  
  目前的法律在众多类似的事件中充分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刑法要追究广告代言人

的刑事责任很难，因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发布虚假广告罪的主体仅限于“广告主、广告

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行政法要追究广告代言人的行政责任同样也很难。广告法第三十七条规

定可以对虚假广告进行行政处罚的对象仅限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而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五十条规定对虚假宣传的行政处罚对象也只是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的

“经营者”。民法要追究广告代言人的民事责任困难也非常大。广告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对虚

假广告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除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外，还包括

“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社会团体或者

其他组织”。这些规定都将个人广告代言者的法律责任排除在了法律的规范范围之外。  
  应该承认，尽管上述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个人广告代言者的法律责任，但如果个人明知或者

应知所代言的是虚假广告并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个人仍然可能作为“共犯”或者“共

同侵权人”被追究法律责任。然而，现实的问题在于，故意与广告主或广告经营者串通一气进行

虚假宣传的情况实际并不多见，大多数的情况是，个人在代言广告的过程中由于过错没有对其所

代言广告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或者由于客观原因无法进行充分审查。不仅如此，在民事案件中，

要证明个人广告代言人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广告发布者串通一气进行虚假宣传也几乎是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正因如此，众多代言虚假广告的明星才可以在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东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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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仍然逍遥法外。  
  造成这一令公众愤懑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个人代言广告行为只是被视为

几乎与公共利益无涉的单纯民事行为，因而它并没有被纳入公法的调整范围。但从目前众多明星

代言之广告所具有的巨大效应以及明星代言之虚假广告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可以看出，明星们的广

告代言行为可能会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完全有必要纳入到公法的调整范围。  
  在目前的情况下，遏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现象的最可行途径应该是修改广告法第三十七条。

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该条应加上类似于“对有过错的个人广告代言人应没收代言收入，情节严

重的，可以并处代言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这类规定。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行政处罚方

式，它既可以明确宣布个人因代言虚假广告所得的收入为非法，也可以对给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

害的个人广告代言行为进行更为严厉的经济处罚。由于明星的广告代言收入比较巨大，危害也更

为严重，因此相应地对他们代言虚假广告行为的制裁也更为严厉。  
  葛优退还广告代言费事件又一次让公众感受到了公众人物法商缺失带来的巨大社会负面效

应。要最大程度地矫正这种负面效应，与其呼唤良知，不如呼唤法治；如果社会舆论的力量未能

让这些时代的宠儿真正负起社会的责任，那就用法律的力量来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切实负起责

任。 


